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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
不予处罚清单》编制说明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－2025

年）》和《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》有关要求，

在长江三角洲区域探索生态环境领域包容审慎监管，合力优

化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，探索推进区域执法标准统一，

提升区域执法一体化、精细化水平，沪苏浙皖三省生态环境

厅联合沪苏浙皖司法（局）厅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
罚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相关规定，共同起草了《长三

角区域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》（以下简

称《清单》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（一）推动长三角区域形成统一执法标准

《清单》的出台是对《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

纲要》的具体实践，是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、构

筑长三角生态环境领域高质量发展新优势、优化长三角区域

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。三省一市坚持求同存异，反复

就《清单》内容进行协商，最终达成一致意见，为在长三角

区域探索一体化推进的共同行为准则、形成高质量的制度新

供给提供了实践经验。

（二）探索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领域包容审慎

近年来，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不断加快，监管执法领域不

断扩大，要求不断提高，不少企业对生态环境法律法规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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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掌握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要求，因主观过失造成生态环境

违法行为。为全面贯彻落实《行政处罚法》相关对轻微违法

行为免罚规定，《清单》的“免罚再扩容”，增加了没有处罚

的情形，助力营商环境的改善。

（三）规范长三角区域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

《清单》与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相结合，对生态

环境领域违法行为罚与不罚、轻罚与重罚提供了明确依据、

指导，使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人员有清晰的执法标

准，可以精细化执法、柔性执法，既有力度又有温度，有利

于提升长三角区域严格公正规范文明水平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部门在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免

罚方面探索较早，相继在 2020年、2021年推出各地首份免

罚清单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，《清单》是在长三角区域

生态环境部门已发布的免罚清单的基础上，由上海市生态环

境局、市司法局牵头，联合苏浙皖三省生态环境厅、司法厅

经多次研商而形成。《清单》于 2022年 5月启动编制工作，

一是资料调研，收集了全国已发布的 26 份省级免罚清单和

长江三角洲区域气象领域、文化市场领域 2份免罚清单，梳

理发现各地正在开展相关工作，且以长三角区域名义发布的

免罚清单已做出实践，为生态环境领域发布免罚清单奠定了

良好基础；二是召开意见征询会，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整理形

成《清单》初稿，随后召开了 4场意见征询会，广泛听取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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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、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部门、各业务处室及相关单位意见。

三、主要原则

（一）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。《清单》严

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

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，不创设、不突破。

同时，针对法条、结合执法实践，重点厘清、细化了违法行

为轻微的具体情形，为执法人员提供执法操作依据，防止随

意、标准不一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及时纠正的要求。市场主体发生《清单》

规定的轻微违法行为，符合条件后虽可不予处罚，但绝非放

松监管要求，市场主体必须严格履行环境整改义务，按要求

完成整改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环境行政

处罚办法》不予处罚相关规定，《清单》强调了轻微环境违

法行为必须及时纠正、整改到位方可免罚。

（三）严格适用程序。为了防止执法人员不作为、滥作

为，对于发现的轻微环境违法行为，生态环境部门应当通过

现场检查笔录、责令改正决定书、不予处罚决定书等书面方

式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，并做好执法

过程记录。对于发现轻微环境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的，应

当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

规定的完成一般行政处罚活动的立案处罚流程。

（四）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。对于违法行为，不能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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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强调处罚、以罚代管或一罚了之，执法的目的是纠正违法

行为，教育行政相对人自觉守法。因此，对于不予处罚的轻

微环境违法行为，《清单》明确，执法机关应当坚持处罚与

教育相结合的原则，通过批评教育、指导约谈等措施，提升

行政相对人守法意识，避免日后此类违法行为再次发生，实

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相统一。

（五）不排除其他不予处罚的情形。《清单》明确，对

其他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规定的不予行政处罚情形的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行为，依法

不予行政处罚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清单》设定的轻微违法行为涉及建设项目管理、大气

污染防治、水污染防治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、噪声污染防治、

辐射安全管理、环境事件应急管理、环境管理制度 8个生态

环境领域，共 33项。

免罚依据均为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，主要分为两大类免罚情形：

（一）轻微免罚

一是违法行为轻微。结合新行政处罚法、相关单行法对

违法行为的规定和实践中的表现等，经反复研究论证，四地

筛选出 7项生态环境领域较轻的违法行为，主要为未备案、

未建立环境管理台账、未按要求进行培训并考核、未按期报

送报告 4大类 7项轻微免罚行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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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违法行为及时改正。轻微免罚事项均要求在指定期

限予以改正。

三是未造成环境危害后果。轻微免罚事项均要求没有造

成环境危害后果，方能免罚。

（二）首违免罚

一是违法行为属于初次违法。《清单》共筛选出 26项首

违不罚事项，将初次违法定义为《清单》生效后违法行为第

一次被发现的或者是《清单》生效前违法行为第一次被发现，

但生效后尚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。

二是造成的危害后果轻微。首违免罚事项虽会对环境造

成轻微危害后果，但严格限定免罚条件，符合条件的方可免

罚。

三是违法行为及时改正。首违免罚事项均要求在指定期

限予以改正。具备条件当场改正的，需当场改正后方可免罚

（共 5 项）；需要一定时间方可改正的，需按要求及时改正

后方可免罚（共 21项）。

五、保障实施

（一）实施细则

为了指导四地执法人员更好理解、适用《清单》内容，

配合制定了《清单》的实施细则，对每一项免罚事项的违法

事项、违法条款、追责依据和适用条件予以明确，形成更加

具体化的内容，同时还统一了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流程，制定

了《轻微环境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审批表》《生态环境违法行

为改正承诺书》《不予行政处罚告知书》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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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四项执法文书模板。

（二）实施日期

《清单》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

年 9月 30日。

（三）保障实施

《清单》由沪苏浙皖司法（局）厅和沪苏浙皖生态环境

（局）厅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并发布施行，沪苏浙皖生态

环境（局）厅负责统筹协调各（市）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适

用工作，并组织就《清单》的使用进行普法宣传和解读，确

保《清单》有效落地，切实保障企业合法权益，提升长三角

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案件办理水平。


